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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爲適當調配教師員額，充分運用教

學資源，以利全院發展，特依據本校「教師員額調整準則」第四條訂定本辦

法。 

第二條 為維繫教學及研究品質，大學部為一班者，以保有十八位編制教師員額為原

則；大學部每增一班，以增加十二位編制教師員額為原則；獨立所或本校組

織規程明列之組得保有七位編制教師員額為原則。 

提供學校共同、通識或其他全校服務性課程之系所，應依其授課時數、修課

人數、輔系、雙主修等併計應有編制教師員額，另依校訂辦法計算。 

第三條 本院爲調配教師員額，應參酌所屬各系所教師員額狀況及發展需求（各系所

應訂定中期發展計畫）、學院整體發展規劃與學術發展趨勢，成立「教師員

額管理小組」，負責初審各教學單位教師員額及人力流通之建議事宜，經院

務會議通過後付諸實施。 

第四條 教師員額管理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由下列委員組成之： 

一、當然委員：本院院長、各系主任、所長、學位學程主任。 

二、選任委員：由本院專任教師就全院專任教授票選三名。選任委員同一單

位至多一人，以得票較多數者為當選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院長兼任。 

選任委員須親自出席；當然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。

前項職務代理人不得兼具選任代表身分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